管理体系认证程序
一、受理申请
1.中检国盛认证市场部负责受理认证申请；客户可以直接向公司市场部了解有关认证事项，索取有关认证的公开文件，提出认证申请。
2.公司市场部根据客户提出的申请内容，属于本公司业务内容的，正式向客户提供申请书并对填写完整的申请书进行评审，评审后双方签订认证合同。不属于本公司业务范围的，将及时予以答复。
3.认证合同生效后，申请方按公司的要求提交资料（见认证申请书），并指派一名联系人负责与公司联系。
二、认证审核：签订认证合同后，公司根据合同要求派出审核组，对申请方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过程能力分两个阶段进行审核。
1.第一阶段审核
2.审核内容:第一阶段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文件评审、收集组织管理体系范围、过程和场所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遵守情况的必要信息；评审受审核方的资格（法律地位、有关资质），评审受审核方对标准要求（条款）内容的理解，内审、管理评审的开展情况；特别是对管理体系关键绩效、重要因素、过程、目标和运作的识别及确定；对第二阶段审核准备情况进行评估。
2.1审核方式:第一阶段审核分为现场审核和非现场审核两种方式。需要进行现场审核的企业主要是CNAS 认证业务范围分类表中带＊号类别的组织，如食品、核燃料、药品、压力容器、医疗、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运输、建筑物等以及经公司确认是高风险的企业及多场所集团公司（三个以上）。第一阶段现场审核的形式同第二阶段。
2.2审核结论和要求:一阶段审核完成后，审核组提出一阶段整改要求和审核结论，并要求受审核方限期予以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提交审核组审查，直至审查通过方能进行第二阶段审核。第一阶段审核结论应对能否进行第二阶段审核予以评价。
2.2 第二阶段审核
2.2.1 内容和重点
第一阶段审核完成后，经确认符合第二阶段审核条件的企业公司将安排第二阶段审核。审核前，公司将以审核通知书的形式予以确定并通知受审核方。
2.2.2审核组编制第二阶段的审核计划。并在现场审核三天前发至受审核方。受审核方若对审核计划有不同意见时，请立即与公司审核部联系，以便协商解决。
2.3审核结论及要求:第二阶段审核结束后，审核组向受审核方宣布不符合项和审核结论，并提出采取纠正措施要求。受审核方应根据审核组的要求实施整改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一并提交审核组。审核组对不符合项整改情况进行验证，符合要求后，将整理成套的审核材料提交公司技术评定部审查。
三、认证注册和认证证书的发放
公司技术评定部将派专业管理人员对审核材料及审核报告进行审查、评定并做出结论，经总经理批准后签发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公司将通过信息网或出版物定期或不定期公布已获准注册的企业名录（时间最长不超过 3 个月）。
四、拒绝认证注册
公司技术评定部将派专业管理人员对审核材料及审核报告进行审查、评定并做出拒绝注册结论，以书面形式提交客户。客户如有异议，按申诉程序实施。
五、监督审核
一般每年应对获证组织的管理体系进行监督审核。初次认证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应在认证证书签发日起 12 个月内进行。此后，监督审核应至少每个日历年（应进行再认证的年份除外）进行一次，且两次监督审核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15 个月。
六、重新申请
获证组织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向本公司重新提出认证申请。本公司将依据提出的申请对其进行再认证，重新换发证书。
七、资料保存
获证组织应妥善保管审核计划、审核报告等相关资料，以备各级监管部门抽查。
